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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 

創客教室場地及設備借用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(星期        ) 

申請單位  

申請者(限教職員

或社團老師) 
 

學生人數  

使用時段 
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 (星期    )    時    分 

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(星期    )    時    分 

使用的資訊設備 

 教師用桌上型電腦 

 壁掛式螢幕 

 實物投影機 

 麥克風 

 學生用筆記型電腦      台(總共有 45 台) 

使用的手工具 

 延長線           條(總共有  3 條) 

 筆電充電器       個(總共有  8 個) 

 焊接工具組       組(總共有 20 組) 

 熱熔膠槍         支(總共有 15 支) 

使用的機具 

 3D 印表機      台(總共有 4 台) (操作限教職員) 

 雷射切割機 (操作限教職員) 

※使用前必須先參與資訊中心辦理之安全教育相關訓練課程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審核作業-------------------- 

審核人 借用單位主管 場地管理承辦人員 場地管理單位主管 

審核結果 
 通過 

 不通過 

 通過 

 不通過 

 通過 

 不通過 

核章    

 


